
关于推广使用“渝康码”线上

申报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的通知

渝肺炎组办发〔2020〕48号

各区县(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经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同意，现就推广使用“渝康码”线上申报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服务办理

(一)服务对象。在渝居住14天以上且接受当地村(社区)管理的有外出务工需要的人
员。

(二)办理模式。在落实好《关于做好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申报证明服务的通知》(渝肺炎
组办发〔2020〕40号)基础上，为提高办理的便利化水平，新增线上办理模式。申报人可以
通过“渝康码”系统申报线上《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健康申报证明》(以下简称《健康证
明》)。同时，也可以按原有流程办理纸质《健康证明》。已办理纸质《健康证明》的个
人，无需重复申报线上《健康证明》。

(三)办理流程。申报人登录“渝康码”小程序，点击“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申报系
统”或者登陆“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自行申报填写。经村(社区)管理员线上审核同意
后，前往居住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进行流行病学史调查和体温检测。居
住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渝康码”系统提交检测结果后生效。

(四)办理时间。“渝康码”线上《健康证明》从2020年2月27日9∶00开始申报办理，
至新冠肺炎疫情响应解除为止。

二、证明效力和结果互认

(一)证明效力。线上《健康证明》和纸质《健康证明》具有相同效力，各区县(自治
县)和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以及各用工单位对持两种证明的
人员要同等对待，同样纳入本区域的村(社区)服务管理。

(二)结果互认。目前，《健康证明》已实现重庆市与四川省互认，有效时间按当地相
关规定执行。与其他省份结果互认情况将及时公示。

三、工作要求

(一)组织领导。市大数据发展局牵头统筹协调全市“渝康码”线上申报工作。各区
县“渝康码”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区县有关部门、单位做好落实，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各区县的乡镇(街道)负责组织辖区村(社区)对线上申报信息及时审核;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
导相关医疗服务机构做好检测结果上线提交。

(二)加强宣传推广。各区县要加强统筹，组织乡镇(街道)将线上《健康证明》申报及
服务事宜通过多种有效方式告知有外出务工需要的人员。



(三)加强系统安全管理。市大数据发展局和各区县“渝康码”牵头部门负责系统安全
管理和账号发放。各区县要指导乡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加强系统管理，确保账号使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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